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議程表 

 
 

時間：112年 11月 29日（星期三）12：00 

地點：創意多功能敎室(E309) 

主席：蔡主任委員○○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參加本會議。 

二、報告事項：(略)  

三、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專任教師 

續聘案，請討論。 

說 明：(1)通識教育中心計有 1名教師，112學年度第 2學期續 

聘專任教師陳○○老師(附件 1)。 

(2)當事人迴避。 

(3)通識教育中心 112學年度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合聘

單位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是否為 

第一次續聘 
備註 

1 陳○○ 助理教授 無 1 113.2-114.1 是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案由二：本委員會各中心 112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 

請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第 

4款規定辦理。 

(2)依 112.8.28 人事室 mail(附件 2)辦理陳師、歐師、 

游師等三位將於 113年 2月一年聘期屆滿，依本 

校專案教師評鑑考核作業要點，檢附教師評鑑評 

分表、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 

文件(附件 3、4、5)。 

(3)業經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 

（112年 11月 01日，附件 6）及通識教育中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112年 11月 22日，附件 

8）教評會檢覈通過在案。 

(4)112學年度上述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 

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考核分數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院初評 

1 陳○○ 專案助理教授 96.01 1 1130201-1140131 通過 

2 歐○○ 專案助理教授 93.9 1 1130201-1140131 通過 

3 游○○ 專案講師 82.6 1 1130201-1140131 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案由三：本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及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辦理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合聘案，請討論。 

說  明：(1)本案業經共教會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院教評 

會(112.11.29，附件 9)、基礎中心 112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 2次中心教評會(112.11.01，附件 6)及第 3 

次中心教評會(112.11.21，附件 7)與通識中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中心教評會(112.11.22，附 

件 8) 通過在案。 

(2)合聘教師授課課程/鐘點如下表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逕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等級 教師姓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共同教育

委員會 
副教授 徐○○ 

通識 
教育中心 

自 113 年 2月 01日起

至 113 年 7月 31日止 

智慧財產權概論 

2學分/2小時*2 

 

職場法律 

2學分/2小時 

「職場法

律」為 

院開課程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專案 

助理教授 歐○○ 
共同教育 
委員會 

自 113 年 2月 01日起

至 113 年 7月 31日止 

資訊社會與法律 

2學分/2小時 

與徐○○

老師合開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專案 

助理教授 歐○○ 航運管理系 
自 113 年 2月 01日起

至 113 年 7月 31日止 

電子商務 

3學分/3小時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專案 

助理教授 陳○○ 航運管理系 
自 113 年 2月 01日起

至 113 年 7月 31日止 

求職英文 

2學分/2小時 
 



案由四：本委員會通識中心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續聘兼任教師 

案，請討論。 

說  明：(1)業經通識中心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112.11.22,附件 8）教評會審查通過在案。 

(2)通識中心課程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兼任名冊及 

教學評量統計(附件 10)如后： 

序

號 

聘
任
情
形 

初
次 

聘
任 

擬
聘
兼
任
職
稱 

姓名 

畢業學歷

(校名+

系)/學位 

教師

證書

字號 

專長

是否

符合

任教 

科目 

最近一

次經本

校聘任

之日期

與系別 

是否有

未通過

教學評

量紀錄

(續聘請

填無 

授課 

科目 

與時數 

擬聘  

期別 

專職

單位

及職

稱 

備註 

1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莊○○ 

天主教輔

仁大學音

樂研究所

(主修聲

樂) 

 ■是 

□否 
112-1 □是 

■否 

音樂 

賞析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
湖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展
演
藝
術
科
承
辦
人 

 
 

 

2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洪○○ 

國立台東

大學體育

系碩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桌球 

進階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湖
西
國
小
教
師 

 

3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蔡○○ 

國立台北

師範學院

教育政策

與管理研

究所碩士 

講字

第
087399

號 

■是 

□否 
112-1 □是 

■否 

排球 

進階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馬
公
國
小
教
師 

 

4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趙○○ 

美國紐奧

良州立大

學教育碩

士 

講字

第
057345

號 

 

■是 

□否 
112-1 □是 

■否 

桌球 

進階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中
正
國
中
教
師 

 

5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張○○ 

台東大學

體育系碩

士 

講字

第
152791

號 

 

■是 

□否 
112-1 □是 

■否 

桌球 

進階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文
光
國
中
教
師 

 

6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蔡○○ 

嘉義大學

教育行政

與政策發

展研究所

碩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體育 

(六)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馬
公
高
中
教
師 

 



7 
續

聘 
否 

兼任

助理

教授 

龔○○ 

國立陽明

大學神經

科學研究

所神經科

學博士 

助理

字第
144413

號 

 

■是 

□否 
112-1 □是 

■否 

生命科

學概論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洋
保
育

署
海
洋
保
育
巡
查
員 

 

8 
續

聘 
否 

兼任

助理

教授 

吳○○ 

國立中正

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

所博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法律 

與生活 

 

4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
湖
縣
警
察
局
婦

幼
警
察
隊
組
長 

日
間
部+

電
機
科 

9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謝○○ 

美國紐約

長島大學

-MBA 
 

■是 

□否 
112-1 □是 

■否 

理財 

與消費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元
泰
飯
店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10 
續

聘 
否 

兼任

助理

教授 

謝○○ 

國立臺灣

大學生化

科學研究

所博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食品 

與健康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食
品
科
學
系

兼
任
教
師 

 

11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李○○ 

國立台灣

海洋大學

商船所碩

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職涯 

分析與

發展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風
島
民
宿
經
理 

 

12 
續

聘 
否 

講師

及專

業技

術人

員 

陳○○ 

中國文化

大學美術

系學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藝術與

創意表

現*2 

 

高齡社

會與創

意實踐

(合開) 

藝術生

活 

 

6.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
湖
縣
迎
風
藝
苑
創
辦
人 

日
間
部+

電
機
科 

13 
續

聘 
否 

兼任

助理

教授 

林○○ 

彰化師範

大學科學

教育研究

所碩士 

助理

字第
39828

號 

■是 

□否 
112-1 □是 

■否 

人際關

係與溝

通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大
仁
科
技
大
學

退
休
教
師 

 



14 
續

聘 
否 

兼任

助理

教授 

周○○ 

國立東華

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

博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高齡社

會與創

新實踐

(合開) 

 

0.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15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張○○ 

國立台灣

大學海洋

研究所碩

士畢 

 ■是 

□否 
112-1 □是 

■否 

全球暖

化與環

境變遷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澎
湖
縣
政
府

農
漁
局
秘
書 

 

16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陳○○ 

國立成功

大學歷史

系博士班 

 ■是 

□否 
112-1 □是 

■否 

海洋文

明與島

嶼文化 

歷史 

 

4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帝
門
藝
術 

教
育
基
金
會 

日
間
部+

電
機
科 

17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陳○○ 

拓殖大學

研究所國

際開發學

碩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多元語

文(二)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隘
門
國
小
教
師 

 

18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歐陽 

○○ 

國立臺南

大學教育

學系課程

與教學碩

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國文

(二)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中
正
國
中
國
文
科 

代
理
教
師
兼
導
師 

 

19 
續

聘 
否 

兼任

講師 
陳○○ 

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

所碩士 

 ■是 

□否 
112-1 □是 

■否 

國文

(四) 

 

2 小時 

■一學期 

□一學年 

白
沙
國
中
教
師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案由五：本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陳○○兼任教師-專業技術人 

員資格審定乙案，請討論。 

說  明：(1)本案業經共教會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 

（112.9.26,附件 11）教評會通過在案；複經共教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小組會議 

(112.10.04,附件 12)。 

(2)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四點規定，新聘兼任專業技 



術人員應先辦理校外審查，專業技術人員資格 

審查意見表外審成績結果如后：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案由六：「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十條增訂標準之意 

見案，請討論。 

說 明：(1)依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112.10.25)校教評會臨時 

動議辦理。 

(2)「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十條：「教師已具 

教育部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應聘為本校較低職級教 

師者，其升等仍應逐級辦理。擬升等者，於任職滿一年 

後列舉近五年研究及教學服務輔導等具體事蹟提出申 

請，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予以改聘」，其中對於「研 

究及教學服務輔導」之設定標準一案。 

決 議：建議於任職滿一年後增列：「，具備以本校名義發表有審 

查制度之期刊論文或承接產學計畫之事實，得」列舉近五 

年…..之文字。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12：30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通識 
教育中心 

陳○○ 兼任講師 

86 (附件 13) 

3 3 

視覺藝術創
作策展/影像
紀錄創作與
美學教育推
廣具體事蹟
與成果報告
書送審 

86 (附件 14) 

88 (附件 15) 


